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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1月1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 羊广林）整齐的队列，励志的口号，铿锵的
演讲，互动的课堂——如今走进儋州市职业学校，
一种奋发向上的激情扑面而来。记者今天从该校
获悉，自从来了深圳支教团，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合
作创新气氛更加浓厚。

今年8月31日，深圳奋达职业技术学校总校
校长带领43名教师组成的支教团，到儋州市职业
学校支教。儋州职业学校是海南唯一与深圳奋达
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职校。

深圳支教团到达儋州职业学校后，双方携手
打造职业教育办学新模式，并积极开拓新型专业，
共建软件开发、网页制件及电子商务等5个专
业。前一两年学生在儋州免学费就读，后再到深
圳完成学业。

儋州与深圳跨区域
合作办学
打造办学新模式，拓展新型专业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从昨日启动的龙卡海南热购信用卡
启动仪式获悉，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推
出海南首款跨商圈、综合化、平台性的信
用卡，该卡整合了海南本地商户资源及
便民服务功能，集多种功能权益于一卡，
可满足持卡人衣、食、行、娱、游等全方位
消费需求，持卡人可享受众多商户的会
员优惠。

据了解，中国建设银行于2014年开
启了“一卡通用”的金融服务模式，持卡人
同时还可享受银联中国旅游卡平台的丰

富旅游资源以及相关旅游企业提供的优
惠价格，包括全国200多家3A级以上热
门景区门票的优惠价格，享受省内知名度
假景点门票、住宿、餐饮专享折扣优惠。

据介绍，目前生生百货、“冯小刚”电
影公社、首创奥特莱斯、海南天福源等
70个商户已成为了龙卡海南热购信用
卡的首批商户，后续将有更多商户加
入。持卡人只要通过“掌上龙卡”专属手
机客户端便可查看附近联盟商户的最新
促销优惠信息，满足持卡人衣、食、行、
娱、游等全方位消费需求。

建行推出龙卡海南热购信用卡
全方面满足持卡人消费需求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操文）记者
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
中心了解到，今后，海口市参保人可到45个网点
申领社会保障卡。

据介绍，今后海口市参保人需持社保卡办理
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如凭社保卡办理
2016年度海口市居民医保缴费和明年起凭社保
卡进行医保报销等）。

海口市各参保单位可委派社保专管员凭身份
证原件和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人社局社保卡管理
中心龙昆服务大厅或海秀服务大厅领取本单位参
保人的社保卡申领登记表，统一办理社保卡。

其他尚未申领社保卡的参保人可到海口市四
个区社保所、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和海口农商银
行等45个社保卡服务网点咨询和申领社保卡。

今后海口社会保险参保人需持卡
办理各项相关业务

参保人可至45个网点
申领社保卡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高智 通讯员李婕）近日，
躲避债务逃避执行已经两年多的包某，
主动打电话联系东方法院执行局，表示
愿意偿还拖欠海南某公司的农药款。
原来，包某因为躲避执行，被法院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公开曝光后，
其出行乘飞机受到限制，不能购买机
票。

2013年6月，海南某公司申请强制
执行包某拖欠的农药款6775元。在执
行过程中，包某四处躲避，隐匿财产，拒

不履行债务。东方法院执行局多方调
查未能得知包某的下落，也未查询到其
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

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
规定》，通过媒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进
行信用惩戒，有关职能部门对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人员在融资信贷、商业
经营、乘坐飞机、高铁等方面进行限制，
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根
据上述规定，东方法院依法将包某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中。

慑于失信“黑名单”的威力，今年
11月6日，包某主动偿还了拖欠的债
务。因包某已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法院依法按程序将包某从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

东方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征信系统和执行联动威慑
机制的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在社会
上生产、生活都将受到诸多限制，可
谓“寸步难行”，被执行人应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维
护自身信用。

因逃避债务进了法院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坐不了飞机，“老赖”终于还债了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吴海青 黄开勤）日前，万宁市森林公安局在开展
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行动中，通过
手机微信发现并破获一宗涉嫌非法捕杀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蟒蛇案。目前，涉案的两名男子已被刑
事拘留。

据了解，万宁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日前在开展
网络寻查案源工作中，通过浏览手机微信朋友圈
发现某微信用户转发一组加工蛇皮和食用蛇肉的
图片。经仔细辨认，民警初步确认微信中的图片
疑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的蛇皮。万宁森警随
即成立专案组，对该案件迅速展开调查。经查，10
月30日上午10时许，万宁市长丰镇某村委会村民
王某忠、黄某云、王某丰三人受雇到某槟榔园除草
时，发现草丛中盘踞一条大蟒蛇，三人当场便将蟒
蛇捕捉，随后带回家进行宰杀加工，与王某忠、黄
某云和王某学（另案处理）一家等人一起食用。

11月5日晚，专案组民警根据线索，将犯罪
嫌疑人王某忠、王某丰抓捕归案，另一名涉案人员
黄某云在逃。经审讯，王某忠两人对其共同非法
捕杀蟒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王某忠、王
某丰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万宁两男子
非法捕杀蟒蛇被拘
微信朋友圈助森林警察破案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李磊 通讯
员代龙超 陈星均）11月8日，海南东方边防支队
与村民及林业部门爱心接力，成功救助5只国家
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猴面鹰雏鸟。

11月8日，东方边防支队新村边防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求助：在新龙镇龙北村自家田里发现
5只受伤的疑似猫头鹰雏鸟，这些怪鸟看着像猫
头鹰，心脏形的脸酷似猴脸，长着一张弯弯的鹰嘴
和一双鹰爪。接警后，边防官兵立即赶往现场，将
这5只雏鸟带回派出所先行安置，经过简单检查
并进行简单喂食后，及时通知东方市林业部门前
来处理。当天下午15时，官兵将5只雏鸟交到了
东方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手中。

据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这5只雏鸟均为
猴面鹰的幼崽，系国家二级、海南省一级野生保护
动物，林业部门于当日把这5只猴面鹰送往海口
进行进一步救治，下一步准备适时放生。

东方营救受伤国家级保护动物

警民联手救出
5只猴面鹰雏鸟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王剑）11月10日，省民政厅、省
公安消防总队联合召开全省社会福利
机构消防安全整改推进会。会议指出，
我省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面临严峻的形势，尤其是养老服务机构
普遍存在设施设备较落后甚至不达标
的现象。

6月17日至19日，省民政厅、省公
安消防总队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部分
市县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经检查，影
响消防安全的问题主要有大部分养老
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和救助机构
存在未依法办理消防行政审批手续、
消防设施条件不完善、安全出口数量
不足等。

此外，多数的社会福利机构特别是
在乡镇和农村的福利机构，仅配备1—2

名管理员，他们一般都身兼数职，既要
负责服务对象的饮食起居，又要负责日
常管理，没有经过正规的消防安全培
训，消防安全素质普遍不高。

会议强调，各级民政部门要与福利
机构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落实社会福
利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一对
一、点对点”的方式，督促社会福利机构
落实整改责任、方案、资金和整改期间
的防范措施；要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
制度，对于因安全措施不落实发生责任
事故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决不姑息迁就；对于失职渎职的，要依
法依纪严肃查处。

此外，为加快解决社会福利机构存
在的消防安全隐患，省民政厅要求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优先安排福利彩
票公益金900万元用于支持部分市县开
展整改工作。

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我省将安排资金进行整改

时 间：11 月 14 日（周六）上午 9：
00-11：30

主 讲 人：周思敏（中国（香港）国际礼仪
研究院院长）

讲座主题：中华文化·礼行天下之“礼”
道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1
楼报告厅

讲 坛 办：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
院第二办公楼省社科联三楼305室，电话：
6533578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国际旅游岛讲坛
11月14日讲座预告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符发）今天，省工商局发出通
知，决定开展2013年和2014年度个体
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抽查工
作，抽查结果将在全省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公示。

据了解，此次抽查对象是：2015年
6月30日前已经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 系 统 或 者 以 纸 质 方 式 报 送
2013年和 2014年度年报信息的个体
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按照
3%的比例抽取。已被标记为经营异
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和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作为检查

对象。抽查内容是个体工商户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报送的2013年和 2014年
度年报信息。抽查时间即日起至 11
月30日。

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个
体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信息抽查
在我省是首次，这是商事制度改革后
工商强化监管的重要内容，抽查发现
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者经营者住所
无法联系的个体户将标记为经营异常
状态；抽查发现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
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并全部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

我省首次抽查个体户
与专业合作社年报
抽查结果将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崔善红）某银行海南省
分行柜员吴某某利用工作便利，使用他
人身份信息先后骗领8张该银行白金
信用卡，用信用卡循环恶意透支123万
余元。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

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
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7岁的海口人吴某某本在某银行
海南省分行当柜员。2011 年 1月至
2013年2月，吴某某利用工作便利，分
别以王某、吴某慧等7人的真实身份证

复印件及由其编造的虚假的工作单位、
工资收入等信息，在该银行海南省分行
一支行申请办理了7张该银行白金信用
卡。吴某某还不断提高7张卡的信用额
度，先后共计骗取100万余元。

吴某某的初中同学吴某明也曾通

过其办理过一张该银行的白金信用卡，
但吴某明后被判刑入狱。2013年 12
月，吴某某冒用吴某明的名字，将其白
金信用卡挂失后又重新补办，并使用该
信用卡循环恶意透支，共计骗取近18
万元。吴某某于2015年1月20日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此案认为，被告

人吴某某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
的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共计人民币
123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银行柜员利用他人身份信息骗领信用卡

他 监守自盗透支上百万被抓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崔善红）在没有固定经
济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海口一女子邢某
明恶意透支信用卡6万余元。近日，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信用卡诈
骗罪判处邢某明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两万元。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10 月期
间，30多岁的海口人邢某明申请办理
了 3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3张卡的
透支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18000 元、

24000 元、25000 元。邢某明在没有
固定收入的情况下，透支3张信用卡
共计6万余元。在还款期限内，邢某
明未偿还所透支金额。此后，3家银

行又多次对其进行催收，但截至案发
邢某明一直未归还欠款。2014 年 5
月 23 日，邢某明向公安机关主动投
案。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邢某明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
本金达6万余元，且经发卡银行多次
催收后超过3个月未予归还，其行为

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邢某明
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
出上述判决。

海口女子无固定收入透支信用卡欠下6万余元

她 狠刷信用卡无力偿还获刑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社村，游客在村民的示范下体验石山黑豆腐古法
制作工艺。经过互联网的推广，石山镇的黑豆腐制作古法成为一项特色旅游产品，
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农家古法
引客来

本报屯城11月11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蔡预红 陈晓萍）今天，记者
从屯昌县人民法院获悉，某某房地产开
发公司因未按时支付雇员曹某某工资，
屯昌法院判决其支付原告曹某某2013
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1日期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万余
元，并支付曹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9750元。

2012年12月1日，曹某某应聘至
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职务为工程
师，工资为6500元/月，当时双方并未签
订劳动合同。2013年8、9、10三个月，
该公司每月仅支付曹某某工资1500元，
曹某某于2013年12月10日向该公司

辞职，并于当年12月11日获批。该公
司一次性补发了未足额发放给原告的
工资，并为其补交了各项社会保险。

曹某某于2014年5月22日诉至法
院，要求确认其与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公司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
7万余元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9750元。

最终屯昌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据法官分析，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降

低用人成本，在雇用劳动者过程中希望
通过各种办法规避《劳动合同法》的适
用。甚至有些用人单位为了达到不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缴纳社会

保险金的目的，通过变更劳动合同或者
采取不同的用人方式雇用劳动者而不
考虑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做法致使
企业面临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据介绍，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等
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行为，所导致的
法律后果主要体现在：1、支付双倍工
资；2、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3、在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补缴保险金
甚至会产生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
后果。

因此，企业等单位在雇用劳动者的
过程中，为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应当
自觉适用《劳动合同法》。

不与员工签劳动合同违反劳动法

屯昌一公司被判罚付双倍工资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梁振
君）近日，省食药监局吊销或注销了海南
福尔医药有限公司等29家药品经营企
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关于做好
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和换证工作的总部署，建立药品经营
企业退出机制，省食药监局严格按照
GSP标准开展药品经营企业认证换证
工作，对于一些硬件条件和人员资质
达不到新修订GSP标准，没有按时申
报GSP认证和换证的 25家药品批发
企业，根据《行政许可法》、《药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予

以注销。
连日来，省食药监组织开展对药

品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检查结
果发现，海南福尔医药有限公司、海南
资福医药有限公司、海口龙华仙康药
行、海口美兰仁安大药房等企业因违法
销售含麻黄碱类药品、含磷酸可待因类
药品等原因，严重违反GSP有关规定。
省食药监局依法撤销了上述药企药品
GSP认证证书。海南福尔医药有限公
司、海口龙华仙康药行、海口美兰仁安大
药房这3家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被
依法吊销，海南资福医药有限公司的《药
品经营许可证》也进入了吊销程序。

省食药监吊销注销29家药企
《药品经营许可证》

本报海口 11月 11 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郭春红）国家食药监总
局昨天公布了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及肉制品等13
类食品抽检情况。本次国家总局共
抽检 299批次样品，合格样品 297批
次，不合格样品两批次。海南未发现
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两批不合格

食品。
不合格产品及项目包括：大豆油检

出酸值超标，韭菜中农药腐霉利超标。
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本轮抽检中没有抽
检我省生产的产品。海南省食药监管
局近期对本省生产的食用油和油脂及
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粮食及粮食制
品、肉及肉制品、酒类、调味品、冷冻饮

品、饮料、水产及水产制品、茶叶及相关
制品和咖啡、糖果及可可制品、焙烤食
品、食品添加剂13类食品进行抽检，目
前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海南省食药监管局欢迎公众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如果在市场上发现
有害食品请拨打12331投诉举报，一经
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13类食品抽检情况

海南未发现不合格批次产品


